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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水利局水土保持工程勘查紀錄表 

一、工程名稱： 

二、勘查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三、勘查地點 
□ TWD67 座標 

□ TWD97 座標 
X： Y： EL： 

四、現況概述 

損壞情形：□野溪邊坡崩塌          □野溪既有護岸損壞或基礎掏空       □坡面缺乏排水設施 

           □坡面既有排水設施損壤  □邊坡崩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邊坡既有擋土牆損壞或基礎掏空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緊迫情形：□極危險  □危險   □不便   □普通 

工程需求：□護岸 高     長    公尺          □固床工   座 高    長    公尺          □水墊 寬    長    公尺 

            □排水溝 高     寬    長    公尺  □箱涵     座 高    寬    長    公尺    □涵管 直徑   長    公尺

            □擋土牆 高     長    公尺        □鉛絲網籠 1m×1m×1m        公尺          □蛇籠         公尺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工法、計價單位、數量）

預期效益：1.受益戶數：  □10 戶以上  □5~9 戶  □2~4 戶   □僅 1戶 

2.攔阻土砂：       立方公尺 

3.其它：         

用地取得：□已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 □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，將由公所協助取得  □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

禁止事項：□從事開發行為     □違規開發之復整工程     □無致生災害情況新設構造物，增加土地利用 

           □私人區域。惟屬自然因素且無人為因果關係造成之災害（例如大範圍崩塌或地滑等），不在此限。 

（本案例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無保全對象、人煙罕至或無生命財產損失之虞等地區 

非本局權責：□非山坡地範圍內     □山坡地都市計畫區內崩塌地處理      

□林務局管理之國有地、河川局治（管）理範圍之土地 

             □國有財產署管理非公用之土地（具急迫性者不在此限） 

五、勘查意見： □優先處理：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□需要處理：災害情況明顯造成不便，或設施結構物損壞為避免災情擴大需進行治理。  

□無需處理：不符本要點規定。不符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非本局權責，移請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處 

□無法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

六、會勘人員 

民意代表    

申請人  電話  

里長  

區公所  

水利局  

其他  

勘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科長：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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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作範圍及地點位置圖：請附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影本，以星號 

標示工程位置並加註座標，並以紅色線條請繪製工程位置略圖。 

 

（範例） 

工程現場照片 

 

 

（範例） 

X:195839 

Y:2547786


